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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( )

京技环审字 [2010]234 号

关于北京奔驰新产品 GLK扩建厂房及生产辅助用房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:

你公司委托编制的《北京奔驰新产品 GLK 扩建厂房及生产

辅助用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收悉，经审查，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原则同意该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路 8 号北

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园区内建设，占地面积 86500 平方米，总
建筑面积约 82302 平方米。建设内容包括 1 号厂房西扩、 2 号物
流仓库和 3 号物流仓库。厂房内生产项目须另行申报。该项目

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要求执行。

二、施工期间加强工地的管理，按照相关法规规定，做好

降尘、污水处理等措施，合理安排作业时间，防止因施工引起

的扰民问题。工地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厂界噪声限值》

(GB12523-90) 中的规定。

三、该项目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"三同时"制度，工程竣



工后三个月内须向开发区环保局申请办理环保验收手续，经验

收合格后，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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